
國立臺北大學 

_____ 學年度 第_____學期 總務會議 

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回覆單 
 

第＿ 案 

提案單位： 

案    由： 

決    議： 

 

 

執行情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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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聯絡分機： 

 

備註： 

1.  內文請以「12號字、新細明體」繕打。 

2.  本單請以書面送交總務處，並傳送至 chyi@gm.ntpu.edu.tw 信箱，俾便議程

編擬等後續事宜之進行。 


